
鄠环批复〔2025〕19号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

关于西安市鄠邑区水务局西安市鄠邑区甘峪河甘水坊村至围棋寨村段山洪沟治理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西安市鄠邑区水务局：

你单位《西安市鄠邑区甘峪河甘水坊村至围棋寨村段山洪沟

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结合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市评估函〔2025〕118号），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位于西安市鄠邑区甘峪河中下游区域,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堤防加固工程2801.47米，河道治理长度1400米，疏浚现状河道，修建下堤踏步等工程。项目总投资1188.4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5万元。

二、经审查，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落实废气防治措施。施工期间严格按照《西安市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7年）》及省市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减排要求，在规定情形下停止相关施工活动，确保厂界扬尘符合《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DB61/1078-2017）要求。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场地内设置的沉淀池。施工机械和车辆冲洗废水建设沉淀池对机械冲洗废水处理后用于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居民化粪池处理后清掏肥田不外排。

（三）做好噪声相关措施。施工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空间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确保施工场界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有效降低对声环境敏感点的影响。

（四）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施工中地基开挖产生土石方暂时堆存在施工区域两侧，全部回填，做好粉尘和水土流失防护；疏浚土由施工单位委托专业的土方运输公司运至合法的弃土场进行处置进行消纳；工程需土来自工程北寺村至甘水坊村段和围棋寨村至丁村段；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全部租赁，场地不设置保养点；更换机油由设备所有人去就近机械车辆维修站完成保养。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处置。

（五）做好生态保护工作。施工期间要确保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严禁施工人员毁坏、捕杀水生动植物。在施工结束后，要对损害的生态进行修复，确保生态系统功能不下降。
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你单位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对于本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如涉及规划、土地利用、植被、野生动植物、湿地等问题，按相关部门规定和要求执行。

六、为了做好水质保护工作，有利于和市局对接相关工作，你单位应在施工前三天来分局报备。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

2025年7月18日

 抄送：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鄠邑大队,陕西万睿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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